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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市 南 开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津南开复字（2024）84 号

申请人：史训珂，男，汉族，1984 年 12 月 5日出生，

住天津市南开区万兴街西湖道灵峰里 4-3-303。

被申请人：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开分局，住

所地：天津市南开区广开四马路 229 号。

负责人：芦山，职务：局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王欣然，职务：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南开分局工作人员。

委托代理人：胡岳，职务：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

局南开分局工作人员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 2023 南开建证 0016《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许可证》”）不服，

于 2024 年 3 月 8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

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，南开区西湖道（中医药大学北院）地块

项目二期存在未公示直接公布、未公布先建行为，总平

图设计侵犯了本人小区居民的采光权，公示工作不规范，

甚至存在蓄意欺瞒。该项目导致房屋贬值，存在施工扰

民，施工影响房屋安全。故请求撤销《许可证》。

被申请人称，申请人与案涉《许可证》不具有利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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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，其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。

被申请人具备作出《许可证》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，

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许可证》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

程序合法、适用法律正确，申请人提出的复议请求没有

依据，故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。

经审理查明，津南西（挂）2023-009 号地块项目（中

医药大学北院地块）分为两期，项目总平面图以两期合

并的方式于 2023 年 7 月 11 日至 2023 年 7 月 19 日予以

批前公示，依法向社会征求反馈意见，公示内容包括建

筑方案总平图和征求意见表，期间收到周边部分群众提

出的反馈意见，被申请人经汇总分析后，于 2023 年 7 月

19 日召开座谈会当面回应，申请人参加了相关座谈会并

表达了意见。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20 日对涉及分局

审批职责的内容以书面通告的方式予以答复，建设单位

按照被申请人要求对群众质疑的建设设计方案合理性的

有关问题予以正面回应，相关书面反馈均在项目现场多

处予以张贴。2023 年 11 月 9日，建设单位向被申请人提

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报表、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

件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、具有相应测绘资质单位出具的

建设工程规划放线测量技术报告（含日照分析）等有关

材料，提出行政许可申请。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13

日受理建设单位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。经审核，认定建

设单位申请事项符合《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五十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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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规定的相关要求，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向建设单位核

发《许可证》。审批后，被申请人在天津市规划和自然

资源局网站和项目现场对审批后的二期总平面图予以公

布。

本机关认为,根据《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第六条第

三款规定：“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，在市城乡规划主管

部门的领导下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规划管理工作。”

被申请人作为南开区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，具备作出案

涉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。

根据《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》第五条规定：

“城乡规划公开公示可在项目现场、展示厅进行，也可

采用政府网站、新闻媒体等发布，或采取听证会、论证

会等方式，方便利害关系人知晓。每种方式均应当注明

起讫时间、意见反馈途径和联系方式。城乡规划制定的

批前公示和批后公布应当至少采用政府网站公示和展示

厅公示，其中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批准前还应当在所在地

块的主要街道或公共场所进行公示，乡规划、村庄规划

的批前公示和批后公布可根据当地实际采用现场公示或

政府网站公示．有关建设项目许可、审批及其变更的公

开公示应当至少采用现场公示和政府网站公示。鼓励使

用网络等新媒体多种方式进行城乡规划公开公示。”第

二十条规定：“城乡规划实施公开公示时间为：（一）

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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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面图及其变更批前公示时间应当不少于七日；（二）

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

平面图及其变更的批后公布时间自批后到建设项目规划

核实合格后为止。”津南西（挂）2023-009 号地块项目

（中医药大学北院地块）分为两期，项目总平面图以两

期合并的方式于 2023 年 7 月 11 日至 2023 年 7 月 19 日

在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和项目现场予以批前公

示，依法向社会征求反馈意见，公示内容包括建筑方案

总平图和意见征询表，期间收到周边部分群众提出的反

馈意见，被申请人经汇总分析后，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

召开座谈会对日照遮挡、坑基安全等相关问题予以当面

回应，申请人参加了相关座谈会。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7

月 20日对涉及分局审批职责的内容以书面通告的方式予

以答复，建设单位按照被申请人要求对群众质疑的建设

设计方案合理性的有关问题予以正面回应，相关书面反

馈均在项目现场多处予以张贴。审批后，被申请人在天

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和项目现场对审批后的二期

总平面图予以公布。被申请人分别在政府网站、项目现

场对总平面图进行批前公示，并采取书面反馈、电话反

馈以及当面座谈等方式充分听取群众意见，并与建设单

位分别就群众意见以书面方式予以回应，不存在没有征

求群众意见、未经公示直接公布、座谈会流于形式的情

形，公示、公布情况符合以上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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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五十三条规定“申

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：（一）

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（不需要占用土地的除外）；

（二）建设工程设计方案；（三）具有相应测绘资质单

位出具的建设工程规划放线测量技术报告；（四）法律

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需要建设单位编制修建性详细规

划的建设项目，还应当提交修建性详细规划。城乡规划

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审核完

毕。符合规定条件的，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建设

单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，施工期间应当在施工

工地显著位置公开悬挂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确认的建设

工程总平面示意图。”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，

其在核发《许可证》前审查了建设单位提交的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证申报表、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、建设工

程设计方案、具有相应测绘资质单位出具的建设工程规

划放线测量技术报告（含日照分析）等有关材料，该建

设单位提供的材料符合以上规定。2023 年 11 月 9日建设

单位向被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

11 月 13 日受理建设单位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，于 2023

年 11 月 17 日向建设单位核发案涉《许可证》，被申请

人的受理、核发程序亦符合以上规定。

申请人所称房屋贬值、施工扰民、施工影响房屋安

全等不属于规划管理职能，与规划许可审批没有关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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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

八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开分局作

出的 2023 南开建证 0016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

日起十五日内，向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


